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本科招生章程最新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章程
已经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本科生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教育部有关规定和《中国人民大学章程》，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我校全称为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家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2017年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邮编100872。

第三条 我校中法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我校与法国索邦大学、保罗瓦莱里大学、KEDGE商学院共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隶属于我校的非独立法人办学单位，按照单独学校代码（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招生，办学地点在我校苏州校区，地址为江苏省苏州市仁爱路158号，邮编215123。

第四条 我校凭借鲜明独特的专业优势、雄厚的教学科研实力，培养包括普通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及各层次的国际学生等在内的各类人才。校本部和中法学院培养的本科生，毕业时所颁发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学校名称均为中国人民大学，证书种类均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第五条 我校全面贯彻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综合衡量考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素质，择优选拔人才。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学校本科生招生工作；本科生招生工作小组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机构；招生就业处为学校本科生招生工作的执行机构；本科生招生工作委员会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本科生招生咨询机构。

第七条 本科生招生工作实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和第三方多重监督机制，在教育部、学校纪检监察机构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八条 按照教育部分省（区、市）分专业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要求，我校以服务国家发展、突出优势特色、与人才需求联动为原则，安排招生来源计划。

第九条 我校本科生招生分省（区、市）分专业招生计划（含各招生专业或专业类选考科目和报考要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考试机构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我校根据在各省（区、市）的招生计划和生源分布情况确定调档比例，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原则上不超过120%，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原则上不超过105%。

第十一条 我校预留少量计划，用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不平衡。预留计划不超过招生计划总数的1%。

第十二条 预留计划使用时，坚持规范有序、质量优先的原则。

第四章 招生类型及录取规则

第十三条 我校普通本科层次的招生包括普通本科生和其他类型招生。其他类型包括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新路引航专项计划）、外语类保送生、艺术类、内地西藏高中班、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计划、新疆协作计划（民考汉）、港澳台侨生等。其中，报考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新路引航专项计划）、外语类保送生、艺术类（音乐表演）、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澳门保送生、台湾高中毕业生等招生类型的考生需根据招生简章要求，参加我校组织的校考测试。

第十四条 投档时，在安排分省（区、市）招生计划的招生项目中，对教育部和各省（区、市）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全国性政策性加分，我校认可考生其中最高一项加分，且最高不超过20分。所有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均不适用于强基计划、艺术类（音乐表演）专业招生。

第十五条 对于符合我校录取标准的考生，我校按照投档成绩排队顺序进行录取。高考改革省份投档考生须满足我校选考科目要求。投档成绩相同时，按各省（区、市）确定的同分排序细则进行录取；同分排序后仍完全相同的，我校将使用预留计划录取。

第十六条 确定录取专业时，不设置分数级差。考生分科类（或选考科目或首选科目组）按投档成绩排队，从高分到低分按照各专业招生计划录取。投档成绩相同时，按各省（区、市）确定的同分排序细则录取。

第十七条 所填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的考生，如果服从专业调剂，将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所填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又不服从调剂的考生，作退档处理。

第十八条 我校在内蒙古自治区采取分数清的录取规则。

第十九条 按照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在第一志愿考生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我校可接收非第一志愿考生。

第二十条 我校执行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

第二十一条 我校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专业只招收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中外语为英语语种的考生；法语（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招收英语或法语语种的考生。

第二十二条 报考外语类专业的考生，如所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外语口试，考生须参加口试且成绩合格。外语类保送生无此项要求。

第二十三条 各类型招生录取办法，按照教育部等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我校本年度相关类型招生简章及合格生公示等规定执行。内地西藏高中班、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计划、新疆协作计划（民考汉）及国家民委专项计划的编报及招生录取工作在教育部民族教育司领导下进行。

第二十四条 我校提前批外语类专业（不含国家专项及安排在提前批录取的其他类型招生项目）及中法学院各专业录取的新生，入学后转专业范围限定为招生专业所在学院。我校提前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专业录取的新生，入学后转专业范围限定为上述两个专业。

第二十五条 新生入学后，我校统一组织实施新生复查。对于复查不合格的新生，将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管理办法（试行）》（2022—2023学年校办字28号）进行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五章 其他

第二十六条 学费标准：外语类专业每学年6000元，艺术类专业每学年10000元，中法学院专业为每学年60000元，其他专业均为每学年5000元。如果国家调整本年度本科生学费收费标准，我校将按照新规定收取学费。

第二十七条 住宿费标准：根据住宿条件的不同收取不同标准的住宿费用，一般为每学年650—1200元；中法学院学生住宿费在国内期间约为每学年2200元，在法国期间按照法方高校标准执行。

第二十八条 我校学生资助工作坚持“全方位关心、多元化资助、分层次实施、保重点对象”的工作思路，工作中助困与育人相结合，不断创新丰富资助工作形式，拓展资助渠道，整合资助资源，确保资助标准和资助对象精准，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全面保障。电子邮箱：zizhuban@ruc.edu.cn。

附 则

第二十局条 本章程通过我校皮学网招生信息平台向社会发布，对于各类媒体节选公布的章程内容，如理解有误，以我校公布的完整的招生章程为准。

第三十条 我校以往有关招生工作的政策、规定如与本章程相冲突，以本章程为准，原政策、规定即时废止；如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变化，以变化后的规定为准。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于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

第三十二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所在地：北京
详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官方网址：https://www.ruc.edu.cn/  招生网址：https://rdzs.ruc.edu.cn/
官方电话：400-0123-517

推荐阅读：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最低录取分数线2023年高考多少分可以上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黑龙江普通批（苏州校区）录取分数线
高考填报志愿时，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最低录取分数线2023年高考多少分可以上中国人民大学等信息是填报志愿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以下是皮学网小编帮助考生们整理的相关内容！查看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强基计划录取分数线
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强基计划录取分数线
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强基计划录取分数线已经公布，本文整理了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强基计划录取分数线，具体内容如下：查看更多
2023中国人民大学强基计划招生简章及专业
2023中国人民大学强基计划招生简章及专业
高考成绩发布后，确定入围校考名单。入围校考的考生登录报名平台，下载《测试指南》并按时参加后续考核环节。（四）校考考核7月4日前举行校考考核，含专业测试和体育测试，测试具体时间、地点、各专业测试形式、成绩折算办法以《测试指南》为准。（学校考核工作方案可能视北京疫情防控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届时将另行通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强基计划录取名单，报各省级招办审核，办理录取手续。7月5日前公示录取标准。查看更多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2021-2022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物理试题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2021-2022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物理试题
下面是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2021-2022学年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物理试题查看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是985还是211院校？
中国人民大学是985还是211院校？
中国人民大学是985还是211院校？学校是国家首批“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17年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带着激动的心走进人大大学的世界吧！截至2023年9月，学校有专任教师1951人，其中教授722人，副教授783人。查看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2023强基计划招生专业有哪些
中国人民大学2023强基计划招生专业有哪些
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分别哲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专业。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份招生。查看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高校保送生拟录取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高校保送生拟录取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高校保送生拟录取名单查看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高校排名是多少名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排名（2022-2023最新排名）
2023年，中国人民大学最新排名全国第10名。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查看更多
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圆梦计划” 招生简章
[image: http://c.pixue.com/static/images/2023-04-05/502d521961eda64fdac496663973e0cd.png]
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将配合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及时反馈相关考生信息，协助建立台账并做好资格审核。我校将对录取的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对审查发现问题的，将组织专门调查。经查实属替考、弄虚作假、违规录取、冒名顶替入学等违规情况的，一律取消该生录取资格，不予学籍电子注册，并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倒查追责。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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